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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拍案 /社会与法

《公开信》曝光物
业问题
去年!月，家住杨浦区平凉街道

某小区的"##多户住户在自家信箱
里发现一封《致业主公开信》。这封
信是该小区业委会的三名成员打印
制作和散发的，内容反映有关物业
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公开信》
提及有业主反映小区物业公司在管
理其他小区时曾因维修基金问题被
炒，提出小区需要一个有良心、服务
质量高、服务广大业主的物业公司。
很快，这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也得知了这封信的内容。公司认为，
《公开信》中的一些内容是对物业公
司的诋毁，降低了公司名誉，造成业
主误解，导致公司在小区物业续聘
选举中败北。于是，公司一纸诉状递
至杨浦区法院，要求三名业委会成

员停止侵权行为，恢复物业公司名
誉并书面赔礼道歉。
杨浦区法院认为，三名业主委

员会委员发出《公开信》的行为是否
构成对物业公司名誉权的侵害，应
从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行为是否
造成了物业公司名誉权受损的后
果、以及主观上有无过错几方面进
行审查认定。三业主委员会委员为
了小区广大业主的利益，有责任对
物业公司管理小区进行监督，并将
小区内发生的事情向广大业主通
报，征询广大业主的意见。三委员在
说明业委会与物业公司间矛盾过程
中，援引业主的反映，该陈述只是让
小区业主去了解事实，自己做出判
断，没有作出任何评判，三委员主观
上没有借此机会诽谤、诋毁物业公
司的动机，也没有使用侮辱原告的
字眼，通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立

场，不具有违法性。
最终，法院判定三名业委会委

员的行为未使物业管理公司的名誉
受到贬低、毁损，客观上亦未造成对
其社会评价降低、名誉权受损的侵
害后果发生，驳回该公司诉请。

签名业主被告上
法庭
去年$月，杨浦区某小区居民发

现，小区公告栏出现一份《告业主
书》，其中列举了该小区自业主委员
会成立以来工作不到位的情况。在
《告业主书》的下方，还粘附《关于罢
免小区业委会正、副主任的启动程
序》，称只要小区%#&业主签名就可
启动罢免程序，直接免去业务会主
任、副主任、委员职务，重新选举。待
小区业委会主任胡某看到《告业主
书》时，《启动程序》上已有'(名业主

的签名。于是，胡某便将这'(名业主
诉至杨浦区法院，认为他在任业委
会主任一职以来，兢兢业业为小区
全体业主工作，尽职尽责，在《启动
程序》上签名的'(业主捏造事实、诋
毁自己名誉，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要
求'(人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连带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万元。

'(名业主表示，近日经过小区
公告栏时，有人告知必须有一定数
量业主签名提议，才能启动罢免正、
副主任程序，现有很多人签名。考虑
到现在小区管理混乱，严重影响业
主正常生活，'(人才在《启动程序》
上签名。《启动程序》与《告业主书》
相互独立，他们并没有签字认可《告
业主书》，《告业主书》也不是'(人张
贴的。'(名业主认为自己在履行小
区业主权利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杨浦区法院认为，侵害名誉权

的行为，是指以口头、书面等形式宣
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
化他人人格，及侮辱、诽谤等方式损
害他人名誉并造成一定影响的行
为。'(名业主在《启动程序》上签名，
表示对目前小区管理现状的不满，
要求罢免业委会正副主任，改选新
一届业委会，使小区管理正常化。
虽《启动程序》张贴在《告业主书》
上，但二者是独立的，并不能表明
'(名业主在《告业主书》上签了名。
且《告业主书》表达了业主对业委
会部分日常管理工作的不满，要求
罢免业委会正副主任，尽早成立新
的业委会，无侵犯胡某名誉的客观
事实，不会使他社会评价度降低，
名誉受损。因此对胡某具状主张的
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文中

人名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陈炜华

小区公开信惹上名誉官司
物业管理中业主该如何合法维权？

! ! ! !由小区物业管理问题引起的

名誉权纠纷案存在四多现象###

以维权方式出现多

三方当事人即物业公司$业主

委员会$业主都可能以维护广大业

主权利为由发起各种形式的维权

活动% 导致被指责方认为名誉受

损$利益受损%从而引发诉讼&

以公开形式发布多

维权者多以在业主信箱投递公

开信$张贴公告$告知书的形式对欲

维权事实加以评论&

新旧物业公司交替时发生多

有的小区业委会任期届满%新老

业委会因故发生矛盾%前业委会拒绝

对新业委会选举结果签字$ 盖章%造

成新业委会无法成立%导致新业委会

成员采取'告业主书(方式维权&

原告败诉多

对实施张贴公开信或以论坛

发布信息等维权方式%法官在裁决

中一般视其行为是否造成原告名

誉权受损的后果进行审查认定&若

主观上没有借机诽谤$诋毁原告的

动机以及使用侮辱性文字%大多不

认为具有违法性%驳回原告诉请&

法官点评小区管理涉及物业公
司、业主委员会、业主等各方
关系，经常引发争议。日前，
杨浦区法院审理了多起因小
区管理引发的名誉权纠纷
案，这在以往极少见。

在业主自治、物业管理
过程中，遇到问题在居民信
箱中发放或在小区公告栏内
张贴《致业主公开信》《告业
主书》这种方式是否违法？业
主究竟该如何合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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